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104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09月17日北市教特字第1340477100號函「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計畫」辦理。
貳、目的
    發掘一般智能資賦優異（以下簡稱資優）學生，使其能接受適性教育，充分發展學習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
叁、招生對象
    103學年度就讀臺北市萬華區（以下簡稱本區）公私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學生，各年級實施對象如下－

	103學年度實施對象
	安置方式
	104學年度安置年級

	現就讀本區國小二年級學生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特殊教育方案
	三年級

	現就讀本區國小三年級學生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四年級

	現就讀本區國小四年級學生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五年級


肆、招生鑑定流程及標準
一、注意事項
（一）報名參加一般智能資優鑑定安置之學生，請家長務必詳細閱讀「給家長的一封信」（附件1），並參考「觀察推薦表」之特質，以確認是否報名。

（二）報名表及繳交證件須符合鑑定安置計畫規定，否則不予受理；倘有不實情事，撤銷其報名資格並追究責任。

（三）為確保鑑定評量之公正、客觀性，家長不得要求公布施測工具、答案、成績及施測人員姓名。

二、招生鑑定流程
（一）觀察推薦：SPM、CPM百分等級85以上，或表現優異由級任教師、家長推薦。
    1.報名資格：現就讀本區國小二、三、四年級學生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CPM或SPM在百分等級85以上者，填寫附件1-1、附件2、附件3。
      （2）表現優異，由家長、導師推薦者（由導師推薦名額不得逾全班人數1/3為原則），填寫附件1-1、附件2、附件3。
      （3）身心障礙學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經鑑輔會鑑定）參加鑑定，除上述表件外，依本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優教育實施計畫之規定，由學生就讀學校之身心障礙資源班教師填寫附件4，學生家長填寫附件1-1及附件5，如需提供特殊考場服務，填寫附件6。
（二）初審（報名資格審查）：由本校審查轉介表資料。
（三）初選：實施團體智力測驗。
（四）複選：實施複選【一】個別智力測驗、複選【二】觀察評量。
（五）綜合研判：經初審、初選及複選通過者，由本校召開鑑定評量小組會議初判後，彙製「鑑定資料暨結果分析表」，連同會議紀錄提報臺北市鑑輔會召開鑑定安置會議綜合研判。
三、評量標準

（一）初選：

依團體智力測驗成績高低排序，由臺北市鑑輔會依據學生評量表現，訂定初選通過標準；升四年級以上學生之團體智力測驗結果須達百分等級93以上者，始得參加複選（由本校召開鑑定評量小組會議初判後，連同會議紀錄提報臺北市鑑輔會召開會議審議）。
（二）複選：
    1.複選【一】個別智力測驗：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達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97以上（通過個別智力測驗評量標準參加入班觀察評量名單，由各校召開鑑定評量小組會議初判後，連同會議紀錄提報臺北市鑑輔會召開會議審議）。
    2.複選【二】觀察評量：由臺北市鑑輔會依據學生評量表現，訂定通過標準（入班觀察評量結束後，由各校召開鑑定評量小組會議研議安置建議名單後，連同會議紀錄提報臺北市鑑輔會召開鑑定安置會議綜合研判）。
伍、鑑定安置工作相關重要期程：
一、鑑定宣導說明會（10/07下午）：請於103年10月06日(一)前email或傳真至本校特輔組報名。
二、班級觀察轉介：103年10月13日（一）至103年10月20日（一）將報名表件交至該班班級導師處，由班級級導師彙整後交至就讀學校特教組，逾期恕不受理。
二、各校特教組彙送報名文件：103年10月21日（二）至103年10月24日（五）上午8時至下午4時，彙送家長同意書（附件1-1）、報名表（附件2）、觀察推薦表（附件3）、報名名冊紙本及電子檔（附件10）至本校特輔組。

三、寄發測驗通知：測驗前寄發測驗通知。

四、初選評量（團體智力測驗）：103年11月03日(一)至103年11月14日（五）進行團體智力測驗。當天如無法準時出席，視同棄權。

五、初選結果公告：103年11月28日。

六、複選【一】個別智力測驗： 103年12月08日(一)至104年01月07日（三）。

七、複選【二】觀察評量：104年03月09日(一)至104年04月17日（五）。
八、鑑定結果公告：104年05月15日

九、繳交安置同意書至就讀學校特教組：104年05月29日（五）前。

十、各校特教組彙整同意書至本校特輔組：104年06月05日（五）前。

十一、外校學生完成轉學手續：104年7月3日（五）前至本校辦理轉學手續，無需遷戶籍。

陸、安置與輔導方式

一、103學年度就讀本市國小二年級學生，其經鑑定通過安置104學年度三年級者之安置方式如下：

（一）就讀本校學生，一律安置於本校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就讀本校普通班，部分時間接受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學輔導服務）。
（二）就讀未設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學校者，應就下列方式擇一辦理（由家長或監護人於複選【二】觀察評量期間繳交填妥之安置意願調查表附件7），不得重複：
     1.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於本校就讀普通班，部分時間接受本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學輔導服務。
     2.特殊教育方案（資優校本方案）：安置於原學區學校就讀普通班，在原校部分時間接受特殊教育方案教學輔導服務；由學校研訂資優教育校本方案及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向教育局申請補助經費辦理（其申辦方式，請參考「臺北市各級學校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及「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申請辦理特殊教育方案及獎補助辦法」）。
二、103學年度就讀本區國小三、四年級學生，其經鑑定通過安置104學年度國小四、五年級者，一律安置於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於本校就讀普通班，部分時間接受本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學輔導服務）。
三、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安置於分散式資優資源班、特殊教育方案（資優校本方案）之學生，須於104年05月29日（星期五）前確認安置並繳交安置同意書（如附件8、附件9）；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四、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安置於一般智能分散式資優資源班之學生，無需遷移戶籍可逕轉學至安置學校就讀，須於104年07月03日（星期五）前至本校完成轉學手續；逾時或未完成轉學手續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五、適應欠佳之一般智能資優學生經輔導仍無法適應者，為維護學生之身心健康及適性發展，得由家長或學校提出重新安置申請，並提報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審議，經特推會審議通過後，檢附家長申請書及特推會會議紀錄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以輔導學生回歸該校之普通班或轉回原學區學校。
六、經臺北市鑑輔會安置就讀各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或就讀外縣市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之學生，因戶籍遷移等其他原因轉入本市其他設有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學校就學者，於符合轉入學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之安置標準時，學校得以隨班觀察方式，提供學生參與課程，接受觀察的機會，觀察結果（含學習檔案及相關佐證資料）應提報次學年度臺北市鑑輔會鑑定。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依鑑輔會決議辦理；如有修正，以最新修訂之公告為主。
附件1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發掘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資賦優異（以下簡稱資優）學生，使其能接受適性教育，以充分發展學習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及增進服務社會能力，教育局將於近日展開本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安置工作。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2條及第15條規定，資優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多階段評量方式辦理；且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須同時符合：「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及「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兩項鑑定基準。為提供本市一般智能資優學生多元安置方式，其經本市鑑輔會鑑定通過者，104學年度之安置方式說明如下：
	安置

方式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特殊教育方案（資優校本方案）

	說明
	＊安置於設有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之學校就讀普通班，部分時間接受該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學輔導服務。
	＊安置於原學區學校就讀普通班，在原校部分時間接受特殊教育方案教學輔導服務。

	適用對象
	1.103學年度就讀未設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學校之二年級學生。

2. 103學年度就讀設有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學校之二年級學生。

3. 103學年度就讀三、四級，申請鑑定安置104學年度四、五年級，且經鑑定通過之學生。
	＊103學年度就讀未設一般智能資優班學校之二年級學生。



	備註
	＊經鑑定通過者，如為就讀設有資優班學校之原校學生，一律入班安置；如為就讀未設資優班學校之他校學生，則無需遷移戶籍可逕轉學至受理轉介鑑定之設有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學校。
	＊由就讀學校研訂資優教育校本方案及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向教育局申請補助經費辦理。(其申辦方式，請參考臺北市各級學校資賦優異教育方案、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申請辦理特殊教育方案及獎補助辦法)。



當您準備為  貴子弟報名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安置時，請務必詳細閱讀「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計畫」，並請參考計畫中「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觀察推薦表」，檢核孩子的特質，以適當觀察推薦及確認是否報名。此外，提醒您特別留意相關重要日程（詳鑑定安置計畫第1頁重要日程表）及各階段鑑定結果公告等資訊。
本市推展資優教育，係以多元方式辦理──除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外，另訂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優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及辦理全市性資優學生活動等多元資優教育方案，供學生多元探索學習以發展優勢潛能。   貴子弟若有特殊學習需求，除報名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安置外，亦可透過參與前述多元資優教育方案，以提供適性教育機會（相關細節請洽詢就讀學校輔導室特教組）。

敬祝  闔家安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9月
附件1-1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符合104學年度資優生班級觀察轉介條件 (CPM或SPM-P或SPM百分等級85以上或優異表現由級任教師推薦，惟其名額不逾全班人數1/3為原則），擬徵求貴家長同意進行鑑定測驗工作（團體智力測驗、個別智力測驗等）。
上述測驗結果及評估資料將交由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綜合研判，如經鑑定為資賦優異學生，則安排相關資優教育服務。

敬請根據您的想法，勾選下列同意書之意見。填寫後由貴子弟交還級任教師。謝謝您的協助及合作！

華江國小輔導室  敬啟

--------------------------------------------------------------------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104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
鑑定同意書
□本人同意學生            接受測驗及評估，如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資優學生，願意接受資優教育服務。

□不同意

學生就讀學校:               
學生就讀年級及班級：    年    班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日

附件2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報名表
	受理轉介

鑑定學校
	   萬華  區   華江   國民小學

	就讀學校
	           區           國民小學          年         班         號

	壹、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家長/監護人

簽章
	（簽章）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通訊地址
	□□□□□臺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特殊身份
	□原住民學生 □新住民學生 □低收入戶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如有特殊需求，請另填附件4）

	貳、報名資料檢核及同意事項說明（請逐項勾選確認，並交由就讀學校承辦人逐項審核）

	＊為確保家長您及子女的權益，下列事項請逐一確認後勾選，並於下方簽署。

□1.已詳細閱讀「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計畫」及「給家長的一封信（如附件1）」，並確實瞭解本鑑定計畫內容、流程、時間及注意事項。
□2.繳交報名表（如附件2）。
□3.繳交觀察推薦表（如附件3，請填妥觀察及推薦內容並簽名）。

□4.繳交特殊應考服務申請表（如附件4，請填妥內容並簽名，無需求者則免附）。

□5.是否曾參加智力測驗？（請勾選：□是  □否）
□6.是否曾接受過醫療院所或相關機構之各項測驗？（請勾選：□是  □否）

□7.是否曾參加過本市或外縣市特殊學生鑑定/資優鑑定？（請勾選：□是  □否）

□8.同意本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鑑定心評教師，依鑑定計畫對  貴子弟實施相關測驗及評量。
家長（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參、報名資格審查及核發報名（評量）序號（請就讀學校填寫相關資料及核章）

	報名資格
	□CPM或SPM成績達百分等級85以上請班級導師填寫

（CPM/原始分數：       百分等級：       ）
（SPM/原始分數：       百分等級：       ）
□表現優異，由導師、家長推薦
	就讀學校

承辦人

簽(核)章
	

	評量序號
	受理轉介鑑定學校聯絡箱號（三位數）－現就讀年級－就讀學校聯絡箱號（三位數）－評量序號（三位數），如：003-2-006-001
   054   －      －            －            
	鑑定學校

承辦人

收件

簽(核)章
	


附件3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

觀察推薦表

	評量序號：  054 －     －       －       
	姓名：                   


一、特質觀察項目
	觀察項目

	1.認知（思考）
□詞彙發展超過同齡學童，語言的運用流暢而精確。
□興趣廣泛，常識豐富，超過同齡學童。
□訊息處理與記憶能力優異。
□喜歡追根究底，提出疑問。
□喜愛並自動閱讀，讀物的難度，範圍與水準超過同齡讀物。
2.動機（情意）
□對感興趣的事物專注執著，能持之以恆的完成。
□要求完美，對於自己的表現不易滿意。
□喜歡獨自工作，不太喜歡別人干預。
□是非分明，要求公平正義，並常對人、事、物進行批判。
□對於重複與機械性作業容易厭煩。
3.創造
□對於許多事物富好奇心。
□對於問題常能提出各種構想，並有獨特新奇的點子。
□勇於發表意見或提出異議，並常堅持自己的看法。
□富冒險精神，喜歡嘗試和探究。
□不順從權威，不拘小節。
4.社會（領導）
□展現自信，與人和諧相處，喜歡交朋友，人緣不錯。
□參與許多社團活動，並受倚重。
□常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有支配他人的傾向。
□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容易被了解。
□適應環境的能力強，有彈性。


二、教師或家長推薦之具體說明
	

	

	

	

	

	推薦人
	服務單位

及職  稱
	
	與學生

關  係
	

	
	姓    名

（簽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臺北市104學年度      （校名）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轉介表
	基

本

資

料
	姓名
	
	目前身分
	□具備身心障礙學生身分

□具備資賦優異學生身分

	
	
	
	
	鑑定類別:________________

鑑定文號:________________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

班級
	   年    班
	性別
	□男   □女

	
	轉介

原因
	1.轉介資賦優異鑑定

□心理評量結果具特殊表現
□其他                                                            
2.轉介身心障礙鑑定
□疑似伴隨學習障礙

□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含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疑似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

□其他                                                            

	相關

檢附

資料
	※注意事項：相關資料請依序裝訂於本表後

□家長同意書（必附，詳附件5）
□鑑定特教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如：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鑑輔會證明影本或醫生診斷證明正本）
□CPM/SPM
□個別智力測驗(請註明測驗名稱)                                 

□性向測驗(請註明測驗名稱)                                 
□社會適應量表

□教師觀察紀錄

□學生檔案作品

□IEP或個別輔導計畫

□其他                                                            

	評量

調整

建議
	※注意事項：請填寫評量調整建議或身心障礙及特殊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詳附件6）

□無特殊應考服務需求

□延長施測時間

□電腦作答

□報讀服務

□分段施測

□放大題目卷

□特殊試場（或獨立試場）
□其他                                                            

	轉介者
	特教業務

承辦人
	輔導主任
	校長


附件5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增進學生在校期間的生活及學習品質，本校具有特教專業訓練的教師，擬於近日內為貴子弟實施相關測驗，如：個別智力測驗、性向測驗、學科能力測驗、特教相關檢核表……等，藉以評估其整體生活、學習及行為狀況。

上述測驗結果及評估資料將交由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綜合研判，如經該會鑑定為身心障礙資優學生，則安排相關身心障礙及資優教育服務。

敬請根據您的想法，勾選下列同意書之意見。填寫後由貴子弟交還級任教師。謝謝您的協助及合作！

華江國小輔導室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臺北市國民教育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轉介鑑定同意書
□本人同意學生            接受測驗及評估，如經「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資優學生，願意接受身心障礙及資優教育之雙重服務。

□不同意

學生就讀年級及班級：    年    班

家長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6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特殊應考服務申請表
	學生姓名
	

	障礙類別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全盲 (弱視）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腦性麻痺 (上肢障礙 (下肢障礙 (其他                   )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礙

(學習障礙
(多重障礙（請略加敘述障礙類別                                      ）

(自閉症

(其他障礙或其他特殊情形                                             

	申請

服務

項目
	試場
	□延長作答時間20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提早5分鐘入場

□行動不便或身體病弱者安排在一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情緒行為障礙者視情況安排特殊試場

□光碟語音報讀（自行操作）

□光碟語音報讀（需監試委員協助，須提出證明）

□申請特殊試場（或獨立試場）

	
	輔具
（准予自備）
	□擴視機                                    （是否自備？□是  □否）

□放大鏡                                    （是否自備？□是  □否）

□點字機                                    （是否自備？□是  □否）

□調頻輔具                                  （是否自備？□是  □否）

□盲用算盤（不具計算功能，應附照片供審核）  （是否自備？□是  □否）

□盲用電腦（作答用）及列表機                （一律由考場準備）
□一般電腦（作答用）及列表機                （一律由考場準備）

□語音報讀光碟播放器                        （一律由考場準備）

□特殊桌椅（桌高   cm以上，桌面長寬   cm ×   cm以上）（原則上由考生自備）
□其他                                                       (請說明)

	
	試題卷別
	□普通試卷          □點字試卷
□放大試卷          □點字試卷電子檔（以*.brl格式輸出之純文字）

□試題語音光碟      

	
	作答方式
	□代謄至答案卡   □放大答案卡   □題本劃記    □盲用電腦    □一般電腦

	繳驗證件
	□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影本(證件及證明乃審查之重要依據，務請齊備)
□其他特殊考生的醫生診斷證明正本                              (請說明)

	學生簽名
	
	導師或
輔導教師
簽名
	
	審查小組
承辦人簽名
	

	家長或

監護人簽名
	
	
	
	審查小組
認定結果
	□通過 □不通過


   附件7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安置意願調查表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學生          參加「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經鑑定【複選一】評量通過，目前正接受【複選二】評量。
依據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計畫，若孩子完成所有的鑑定評量且經臺北市鑑輔會綜合研判鑑定通過，其安置與輔導方式，請家長就下列安置意願「擇一」勾選辦理，不得重複：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於受理轉介鑑定評量之設有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學校（臺北市立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就讀普通班，部分時間接受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學輔導服務。
□特殊教育方案：安置於原學區學校（臺北市立○○區○○國民小學）就讀普通班，在原校部分時間接受特殊教育方案教學輔導服務。
此致
臺北市立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4    月        日
附件8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安置同意書

【安置分散式資優資源班用】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學生               參加「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依據鑑定安置計畫，確認接受下列安置與輔導方式：

□放棄安置（放棄鑑定通過及安置資格）。

□接受「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在臺北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就讀普通班，部分時間接受該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學輔導服務）。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5    月          日
========================================================

※備註：

一、本同意書由受理轉介鑑定學校填妥鑑定安置結果後，交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104年5月29日（星期五）前繳交安置同意書至就讀學校特教組/特輔組/融教組；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三、學生就讀學校之特教組/特輔組/融教組，須於104年6月5日（星期五）前彙送同意書至所屬行政區之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逾時或未完成彙送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四、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安置於一般智能分散式資優資源班之學生，無需遷移戶籍可逕轉學至安置學校就讀，須於104年7月3日（星期五）前至各校完成轉學手續；逾時或未完成轉學手續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五、請各校承辦人務必掌握辦理時效，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附件9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安置同意書

【安置特殊教育方案（資優校本方案）用】

臺北市      區          國民小學學生               參加「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經鑑輔會鑑定通過。依據鑑定安置計畫，確認接受下列安置與輔導方式：

□放棄安置（放棄鑑定通過及安置資格）。

□接受「特殊教育方案（資優校本方案）」安置（於原就讀學校普通班，部分時間在原校接受特殊教育方案教學輔導服務）。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5    月          日
========================================================

※備註：

一、本同意書由受理轉介鑑定學校填妥鑑定安置結果後，交由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104年5月29日（星期五）前繳交安置同意書至就讀學校特教組/特輔組/融教組；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三、學生就讀學校之特教組/特輔組/融教組，須於104年6月5日（星期五）前彙送同意書至所屬行政區之各受理轉介鑑定學校；逾時或未完成彙送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四、請各校承辦人務必掌握辦理時效，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附件10
臺北市104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報名名冊
	轉介鑑定學校
	 華江 國小（054）
	安置年級
請依年級，分別造冊
	□三  □四  □五

	就讀學校
	 國小（   ）
	聯絡方式
	（O）
（CELL）
（e-mail）

	承辦人
	
	
	

	編號
	評量序號
	兒童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就讀班級
	轉介鑑定學校
	備註

	01
	054-2-078-001
	○○○
	男/女
	9＊. 9.15
	二年一班
	華江國小
	示例

	01
	054-3-078-001
	○○○
	男/女
	9＊. 9.15
	三年一班
	華江國小
	示例

	01
	054-4-078-001
	○○○
	男/女
	9＊. 9.15
	四年一班
	華江國小
	示例

	01
	
	
	男/女
	.  .
	
	
	

	02
	
	
	男/女
	.  .
	
	
	

	03
	
	
	男/女
	.  .
	
	
	

	04
	
	
	男/女
	.  .
	
	
	

	05
	
	
	男/女
	.  .
	
	
	

	06
	
	
	男/女
	.  .
	
	
	

	07
	
	
	男/女
	.  .
	
	
	

	08
	
	
	男/女
	.  .
	
	
	

	09
	
	
	男/女
	.  .
	
	
	

	10
	
	
	男/女
	.  .
	
	
	

	11
	
	
	男/女
	.  .
	
	
	

	12
	
	
	男/女
	.  .
	
	
	

	13
	
	
	男/女
	.  .
	
	
	

	14
	
	
	男/女
	.  .
	
	
	

	15
	
	
	男/女
	.  .
	
	
	

	報名人數概況
	小計
（本頁）
	
	總計
（全部）
	


※各校學生資優鑑定安置報名表件，請依安置年級分別造冊。並請於103年10月21日（星期二）至103年10月24日（星期五）上班日之上午8時至下午4時彙送報名表件至華江國小(另請將本名冊電子檔email至特輔組huiyao@hces.tp.edu.tw)，逾時不予受理。為維護學生權益，請務必掌握辦理時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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